新北市土城藝文館
申請展覽預定展出作品清單
115.06.03修訂
	展覽名稱
	
	申請類別
	 □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聯展（參展人數:     人）

	作品類別
	
	送審件數 □光碟片（內含作品  　 件）

	編號
	作品名稱
	創作年代
	材質
	畫心/裝置完成

規格(公分)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繳交件數規定說明：（作品照片電子影像檔，以JPG檔為主)
一、個展：十五件以上展出作品照片電子影像檔。
二、聯展：參展者2人以上，每人提供8件以上展出作品電子影像檔；3人以上每人提供5件以上展出作品電子影像檔；5人以上每人提供3件以上展出作品電子影像檔。

3、 各級學校美術相關科系畢業展申請，以學校為單位，提出展覽計畫書，及每人展出作品照片1張以上。

4、 立體作品每件應提出3張以上不同角度（正視、側視、後視）之照片。

5、 上述送審作品須有一半以上為最近5年內所創作。

    申請人：

	編號
	作品名稱
	創作年代
	材質
	畫心/裝置完成

規格(公分)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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